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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瑟夫·史達林在蘇聯臭名昭著的「肅反運動」的顛峰時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現在的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

要法律的穩定性」。那時的他風頭正勁，為肅清數百萬政治敵人，操控蘇維埃法律體系於股掌之間。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同時也是在中共中央擔任重要職務的政治局常務委員吳邦國，在其新近所作常委會年度

工作報告中宣布：中國已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他的報告表明，比起孟德斯鳩的理論，中國共產黨更

願意繼續遵從毛澤東思想，且拒絕三權鼎力，和其他西方模式的、將政府置於法律框架之下之制度。吳在報告中詳述了

中國目前已經公布的法律、法規、解釋以及其他法律規範的範圍和數量，意在為他關於中國「涵蓋社會關係各個方面的

法律部門已經齊全」的說法提供事實依據。但是，這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的法律制度，其性質又是什麼？  

 

 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在外國政府專家、記者、商界人士、社會科學家以及律師之中，引發了就這一重要問題的新一

輪討論。同時，無論是中國本土上述人士，還是立法者、警察、檢察官、法官，甚至包括普通民眾，但凡置身於這場實

時的、重大而複雜的變革之中，都在做著類似分析，只是不得不以一種更加無聲的方式進行。  

 

 吳邦國強調，鑒於「有法可依」的問題已總體解決，「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問題就更為突出。吳在報告中說，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這想必連批評者也會贊同。但是，無論是上訪人員、政治活動人士、獨立的非政府組織、

網路部落客，宗教踐行者，還是設法通過法院管道解決政治敏感性冤情的人群，以及想幫助他們的律師，卻在承受日益

嚴苛的鎮壓。這種鎮壓，不僅無視那些有限僅存的、經法律確認的權利，且變本加厲，超出法律體系界限之外。創立這

種法律環境的初衷，在於推動國內經濟、對外貿易、技術轉讓及投資，也確在這些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且還將繼續當

前發展中扮演正面角色。然而，一旦論及政治和民主權利，法律和實踐的「脫節」便凸顯出來，且在以堪憂的速度加

劇。  

 

 相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概念，「中國共產黨政治法律體系」的說法更能準確描述當前情況。這體

系毫無疑問是「中國」的，可同樣生根於「中國」的台灣法律體系，在台灣解嚴後的民主化進程中，卻逐漸演變成為一

個迥異的制度。中國大陸的體制很顯然是「社會主義的」，因為中國在許多領域仍遵循蘇聯法律體系路徑，該體系由毛

澤東在史達林當權後期引入中國，並在中國的土壤上生根發芽。  

 

 人們往往忽視了，即便前蘇聯社會主義聯邦已解體若干年，其法律模式仍繼續影響中國。中國大陸的「黨國」法律制

度，依舊沿著列寧主義的組織和意識形態前行。自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將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拯救出來，搞活經濟，

實行改革開放；可惜，他並未就法律體系進行同樣程度的變革，而在立法和執法機關設置方面，重樹了蘇聯法律模



式。  

 

 為進一步促進並體現中國取得的巨大經濟發展成就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革，中國法律及其實踐部門逐漸超越蘇聯模式，

變得更加完善、歷練。法律教育和研究領域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越來越有權利意識的民眾希求正義的實現。成千上

萬因積累經驗而更加自信的法律專家受此鼓舞，竭力敦促在實踐中給予司法部門更多自主性，而這一切，都在對中共的

壟斷統治造成威脅。  

 

 自○七年中共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我們目睹，領導層為保住黨對法律體系的絕對統治，不惜倒行逆施。

相對少數的一些有膽有識的律師，一直試圖挑戰這場新的「社會管理」運動。所謂的「社會管理」，是中共「用新瓶裝

舊酒」，試圖以一九四九年之前用來統治農村「解放區」的意識形態訴求，以及儒家思想強調的「和諧觀」，來為目前

以警察統治主導的法律體系尋找正當性支持。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共早在一九七八年就明確定位了法律的功能：向本國人民和國際社會顯示政府正當性；建立一

套高效的國家機器及規範，約束個人行為、指導經濟發展；促進國際商業合作；解決人民和經濟組織之間的糾紛；為人

民生活提供基本保障，防止再度發生中國在二十世紀共產黨上台前後反復出現的專制和動盪。在今天，法律依然繼續發

揮著上述功用，儘管無法面面俱到。  

 

 目前的問題在於，中國的這個體制反而受其經濟成就所累，因為經濟進步所帶來的，不僅是一個蓬勃發展、教育良好、

需求旺盛的社會，還有隨之產生的大量經濟與政治矛盾，包括巨大的貧富差距。法律機構沒有跟上社會前進的步伐；面

對與日俱增的社會和政治動盪的預兆，以及國外的「顏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引發的可見的威脅，黨領導下的政府

並未選擇進行改革，反而求諸於鎮壓。  

 

 對鎮壓手段的依賴，給予了前公安部長周永康領導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以及由周安排的、負責法律體系的職業警官

（亦是黨內官員）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力。這導致在司法執法過程中，職業化的法律考量被進一步弱化，那些仍試圖透

過正式法律管道為四面楚歌、飽含不滿的個人及團體申冤的律師，則面臨更為嚴酷的鎮壓。也正是這種理念，導致了

「社會管理」、「維穩辦」這種超法律的「制度創新」的出現。這些部門和正規警察一樣，負責清查「偏激的思想」，

無論這種思想是出自中國最破落的鄉鎮，還是在最負盛名的高校。這一切，都是不斷發展變化、且遍布全國的公安部門

「人民戰爭」的一部分。至少，就政治和民主權利的保護而言，這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現實寫照。 

 


